附件1：采购需求

阳新县中医医院2020年度医疗责任保险
项目（二次）技术、服务及商务要求
一、采购内容：

	服务项目
	承保期限
	医疗人员人数（人）
	床位数（张）
	预算累计赔偿限额单价（万元）
	每次事故赔偿限额
	每人赔偿限额
	总保费（万元）

	阳新县中医医院2020年度医疗责任保险采购
	1年
	622
	680
	200
	60万元/次
	60万元/人
	60


注：投标人的报价以投标单价为准，投标总价只作参考。
二、项目概括：为了加强阳新中医医院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顺利开展，以及对医疗事件的有效防范和纠纷有效理赔，针对2020年度医疗责任保险，承保阳新县中医医院2020年度医疗责任保险业务，确定一家商业保险公司承保。

三、商务要求：

投保、理赔条款如下：

1、被保险人：阳新县中医医院

2、地址：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陵园大道9号

3、二级甲等

4、医疗人数人员：622

5、医院投保人数：622

6、床位数：680张

7、保险期间：共12个月，2020年5月26日至2021年5月25日。（以保单生效日期为准）

8、累计赔偿限额：贰佰万元整（¥2000000.00元）

9、每次事故赔偿限额：陆拾万元整（¥600000.00元）

10、每人赔偿限额：陆拾万元整（¥600000.00元）

11、费率：0.3

12、保费：陆拾万元整（¥600000.00元）

13、付费约定：签订供货服务合同后采购人办理相应金额的支付手续（双方可协商）。

四、技术要求

说明：投标人在投标文件《技术、服务要求响应、偏离说明表》中应对以下技术、服务要求逐条进行响应描述或偏离说明。不满足以上要求的，其投标按照无效投标处理。

为完善我院医疗责任保险服务体系，建立阳新中医医院医疗责任保险服务的运行机制，更好服务参保人员，投标阳新中医医院医疗责任保险服务的承办保险机构（简称承保方），必须响应如下招标要求：

1、当医院发生医疗纠纷时，医务科给保险公司联系，要求共同参与调解或者执行司法程序。

2、制定固定或者规范的理赔程序，纠纷结案后7个工作日内，必须以阳新县医疗调解中心的调解协议书为准，按理赔条款合同标准执行理赔。

3、不得以各种各种理由推迟理赔。

4、理赔条款要求简洁明了，理赔要求提供的资料以医调委的协议书为准，不能再理赔时，要求提交若干资料为由拒绝理赔。

5、当出现医疗事件纠纷时，保险公司必须给予帮助，比如：调解人员、法律顾问、保安等，共同面对矛盾，给调解办案人员排除困难，以免安全受到威胁。

6、当出现医疗事件发生纠纷时，保险公司总不得以各种理由，推托参与调解和理赔事宜。

7、制定专人处理纠纷和理赔，医疗纠纷保险理赔流程如下：

7.1、医院发生医疗纠纷时，医务科第一时间通知保险公司，保险公司派出专业人员，全程与医院一同参与调解,并认同纠纷处理结果。

7.2、保险公司负责提出关于纠纷赔偿的合理化建议，如医疗纠纷赔款依据、法律依据、司法程序等。

7.3、纠纷处理结束后，及时到医院收集资料，在七个工作日内，按合同理赔。

7.4、理赔基准金额，以阳新县医疗调解中心的调解协议书为准，

7.5、医疗纠纷参加保险报销时提供的资料

患方资料：

7.6住院病历（出院记录等）

7.7住院发票、门诊发票

7.8当事人身份证、委托书人身份证

7.9当事人委托书

7.10调解申请书

7.11调解协议书

7.12赔款收据

医院资料：

7.13汇款凭证

7.14医院委托人证明

7.15医院执业许可证

7.16医院法人证

7.17医院法人证明

7.18医院医师执业证书

7.19医院针对事件的分析（存在的问题、责任比例）

7.20医院纠纷赔款明细（医药费、后期医药费、营养费、误工费、交通费、护理费、精神损失费等明确数值）。

8、理赔条款特别约定：

8.1追溯期自签订保险合同之日起算，最长期限不超过三年：（追溯期：在保单载明的保险期限内，被保险人及其保单载明的医务人员在从事与其诊疗科目、医务人员执业资格相符的诊疗活动中，因过失造成患者人身伤害，在保险期间结束之日起三年内，由患方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（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）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，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）。

8.2、当发生医疗损坏事故时，按阳新县中医医院2020年中标的理赔流程进行赔付。

8.3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号：73269722942022211A2101。

8.4、每人最高赔付上限60万，具体为按分段赔付和封顶线赔付的原则，个案赔偿系数按赔偿额5万元（含5万元）以下的个案减去免赔额后全额理赔；5--10万元（含10万元）不低于90%；10--20万元不低于80%；20--30万元不低于70%；以此类推。同时，个案最多赔付不超过60万元，免赔额为1000元,理赔基准金额，以阳新县医疗调解中心的调解协议书为准。
附件2：
供应商报名表
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供应商名称（盖章）
	 

	联系人姓名
	 

	联系人电话（办公电话和手机）
	 

	联系人邮箱
	 

	供应商提供的
报名资料
	1.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，如供应商是自然人的提供身份证明材料。

	
	2.财务状况报告，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。

	
	3.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。

	
	4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。

	
	5.具备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证明材料。

	
	6.未被列入 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网页打印件。

	
	7. 特定条件：供应商必须具备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》，同一家总公司只能授权一家分支机构（或代理商）参与投标，且总公司不能与下属的分支机构同时参与投标。

	
	8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	供应商意见
	供应商可对本项目采购需求的公正性、专业性、合理性等提出自己正确的意见、建议等（可另页详细表述）。


